
俾助吾人解決所須審議之間IS 。 

本人不稔理事會是否同意授權主席，俾爲 

陳述，表明本理事會對於本問题之眞意，並指 

出除實際參與本案或係主要當事者之各圃外， 

依據曾爲聲明之各國之意見，目前事項中，並 

無可視爲對於國際和平構成威脅之處,此事目 

前可吿終結。 

類此之簡短聲明，若可接受，本人以爲此 

或係解決目前使各理事感覺焦慮情勢之一法。 

對於此項性賀之聲明能否爲理事會接受一問 

遛，目前若向本席提出意見，至所歡迎。 

苟無意見提出，本人認爲吾人旣不能尋獲 

根據該項基礎之協譲，吾人應即暫停討論此事， 

以待他曰能重行考盧一解决方法，俾f3於此問 

题必須表示意昆之關係各國更願接受。本人之 

提議是否宜於作爲克服目前此事所生困難之方 

法，如各理事就此發抒意見,本人當極成欣慰3 

余頃所言，猶有未巳，擬苒爲補充，郎向 

理事會各理事指明（本人殊不以爲彼等尙未認 

識就此問題尋出圆满說明一事之重要性），吾 

人對此等問遛听作之決定將影響以後吾人垒體 

皲請參與審讒關於影響世界未來關係之各種問 

题。是以，本人熱誠向理事會各理事建讒，彼 

等在此階段應認識：設法求獲彼此同意之決譲 

案措詞，極爲重要。 

Mr. MODZELEWSKI (波蘭）：本人認爲最好 

停會片刻，俾吾人得以縫商，本人將提出一提 

主席：理事會是否願停會五分鐘或十分鐘 

然後進行討論？ 

然則本人可認爲各理事會贊同休會五分鐘 

否？旣無異讒，暫停討論五分鐘。 

，後&時十五分休會，十一時零五分重行 

齡 。 

主席：本人擬向各理事建譏，吾人可以此 

時宣吿休會，任命國際法院法官之會璣於明晨 

十時宇舉行，明^^九時尙有安全理事會會譏一 

次。 

是項程序各理事赞同之否？ 

此時休會至明晨十時半，討論任命國際法 

院法官一案，至於本問遛之討論則延至明夜九 

時譏。對此，有異譏否？ 

旣無異翁，即照71；項程序辦理。理事會宣 

吿休會，明日午前十時三十分集議。 

午後十一時十分散會。 

第九次會議 

一九《9六年二月六曰星期三午前十 

時三十分在倫敦西凝寺中央堂舉行 

主席：Mr. N. J . O. MAKiN (澳大刺35 ) o 

出席者：下列谷國代表：澳大利亜、巴西、 

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蘭、 

蘇維埃ffi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 

堅 合 麵 。 

四十二，國際法院法官之選舉 

主席：此爲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之第一次會 

譏 , 諸 君 若 査 文 件 A / 25 1 ,其中载有關於選 

舉之稃序及候選人之赘格,選舉時請諸君默記 

之。選舉票業已分發於諸君矣,其上印有候選 

人姓名,諸君應就選舉票上所列之姓名圈定十 

五人,凡姓名未列於名單上者不得當選。 

選舉以交叉符號爲記。諸君推選每一候選 

人時 ,請在其姓名上作一交夂符號。 

本 席 願 請 諸 君 注 意 ： 據 本 日 會 刊 , 選 舉 

稟上所列人名中經有三名徹囘,此三候選人爲 

Mr. Accioly, Mr. Cheng及Mr. Heever請在選 

舉票上劃去該三人姓名。 

候選人在大會及在安全理事會得絕對多數 

稟者應認爲當選。設獲得絕對多數菓之人數在 

十五名以上時，則以其中得蕙最多之前十五名 

爲當選。祕書處依據國際法院規約第十條第二 

項通知吾人謂六禀構成安全理事會本次選舉之 

讓 多 數 票 。 

吾人現需點—禀員，以點査本理事會各理事 

所投之選舉稟。本席建譲請墨西哥之Mr. Pa. 

dllla Nervo及波蘭之Mr. Modzelewski爲本日 

選舉之點票員。 

—俟投票結果揭曉,本席即向諸君報吿。 

如獲得絕對多數票之候選人人數在十五名以下 

而有作二次投票之必耍時,吾人立即舉行之。 

請諸君愼勿遠離會塲，恐吾人仍須苒作一次投 

禀也。 

關於本席方纔所述之程序,諸君有何間題 

乎? 

有人詢間本席,倘一選舉票上用交义符號 

爲記之人數在十五名以下時，該選舉禀是否仍 

M有效?前拔祕書處法律顧問聲稱,該選舉票 

仍屬有效,然本席.願聽取頟導大會選舉者之意 

見,以资證實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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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库與顧問脔i炎。 

主席：據可靠消息,此爲大會選舉時所採 

用之步驟。 

本理事會所餘一項事務爲推舉點禀員，本 

席適所建譲之二點票員，理事會中有反對者乎？ 

如無反對者,即作通過論。 

Mr. KiAz (埃反）：主席適所論者爲一選 

舉票以交叉符號爲記之姓名在十五名以下。設 

在十五名以上時，該選舉累是否有效？ 

主席：任何選舉票上所劃定之姓名在十五 

名以上時,作廢票論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E ( 英 聯 王 國 ) ： 本 人 不 知 

祕書長對摟上大會之選舉亦將參與點票乎？ 

主 席 ： 然 , 本 席 敢 確 吿 M r . •Noel-Baker, 

―切選舉事務均在祕書長總镫督之下0 

設在此方面無其他問题時，本席建,理事 

會理事即進行選舉。諸君毋忘第一次票選所推 

選之人數爲十五人，推選時用交叉符號。 

顧維鈞先生（中國）：閬有三候選人通知 

大會主席放棄被選舉權,本人相信此三人不在 

被選之列。 

主席：本席所述之Mr. Accioly, Mr. Cheng 

及Mr.Heever經已返出候選人之列，故彼等無 

被選權。 

諸君巳塡就選舉票乎？設已塡就,本席請 

點票員立於此處中央,開櫃示衆，俾諸君了然 

其中g無一物；而後本席依次哞名,Sfi票員帶 

同投票櫃至諸君座前收絜,諸君固無庸離開座 

位一步也。 

舉行無記名投票。 

選舉禀現巳收齊,點票員即將開始査票。 

本理事會暫時停會,俟本席報吿點査竣事,吾 

人可聽取結果時，苒重開會 ,0 

上，十一時零五分停會,午後十-時工十 

五分重開會識0 

四十三•第一次選舉結果 

主席：據點票員報吿，有效選舉禀共十一 

張，其中除一張外，其餘备禀所推選之候選人 

人數均爲十五人0 

總粟數本應爲一百六十五票，而事實上實 

際登記之^數僅有一百六十四黑0 

關於第一次票選之結果，本席請祕書良唱 

名,本席宣佈各候選人所得之票數。 

第一組候選人得票在六票或六票以上者如 

次： 

秘書長,名，主库宣讀各候暹人所得之票 

數。 

候選人 票孰 

徐謨博士 （中國） "...11累 

K R Y L O V Professor Sergei Borisovich 

(蘇聯） 11票 

BADAWI Pasha, H . E . Abdel Hamid 

(埃及） .""10票 

BAS腿'ANT, Professor Jules ( 法 圃 ) 10禀 

M C N A I R , Sir Arnold Duncan (英國） 10禀 

AzEvEDO, Dr. J . Philadelpho de Barros 

(巴西） 9禀 

VisscHEE, Dr. Charles de (比刺時） 9票 

F A B E L A A L F A E O , Licenciado Isidro 

(墨西哥） 8票 

HACKWORTH , The Honorable Green H . 

(美圃） 8票 

H E A D , Mr. John E.(加拿大） 8稟 

ZoEOCic', Dr Milovaii (南斯拉夫） 8禀 

ALVAREZ , Dr. Alejandro(昝利） 7票 

B A I L E Y , Professor K . H.(澳大利亞）... . . .6累 

GuEKREBO, Dr. José Gustavo(薩'爾％多）.•• 6禀 

KiAEsTAD, Dr.juris Helge (那威） 6票 

主席：本席請祕書長按英夂字母次序宣識 

第二組獲票在六票以下之候選人姓名。 

候選人 * 敦 

AcEvEDO, Dr. Eduardo (烏拉圭） 1絜 

A B L E , H . E . Mostafa (伊朗）…：….. 1票 

人1/1：人"11̂ ,111'.1̂ 『&61(西班牙） 1禀 

ANDERSON, Licenckdo Luis(哥斯達黎力U)... 1票 

DAVIS, Mr. Justice R. P. B. (南非聯邦）…1稟 

HUDSON, Judge Manley O . ( 美 國 ) 1票 

JoYA, Justice Mariano H . de (菲律濱) 1票 

LozANO ï LozANO, Dr.Cai'los(哥侖比亞）...2惠 

MYEES , Sir Michael (紐西蘭） 1票 

PARRA PÉEEZ , Dr. (：aracciolo(委^瑞拉）...1票 

PEREZ, Dr. Nestor Luis ( 委 瑞 拉 ） 2禀 

PiLOTTi, Dr. Massimo ( 意 大 利 ) 1票 

PoDEsTA COSTA, Mr. Luis (阿极廷） 5禀 

SPIKOPOULOS, Professor John (希臘) 4票 

V E E Z I J L , Professor J . H . W.(荷關） 5 ^ 

WiNiAEsKi, Mr. Bogdan (波蘭） 5稟 

Z A F E U L L A H K H A N , Sir Mohamed (印度）...4禀 

主席：紀錄以上結果之單據已由二點票員 

正式簽字。本席宣佈第一糸且首十五名得票在六 

稟或六票以上者在本安全理事會中當選。本席 

即將當選人名單送致大會主席。 

關於下一項9，大會主席建議吾人應於午 

後三時繼績集讒，故本席建譲本理事會現停會 

至午後三時再開會。 

下今十二晴三十二分停會，千後三時，開 

會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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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]^四.大會主席來文 

主席：本日午前散會後，本席即將本理事 

會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之結杲通知大會主席。其 

»席共收到大會主席來文二：其一係通知本 

理事會大會選舉之結果，另一舉刘在大曾及安 

全理事會獲得必需之絕對多數粟之十三名候選 

人姓名，彼等巳當選爲國際法院法官。選舉之 

結果已印爲文件V32,分發於諸君矣。 

本席所收到之第二來文之日期爲一九四六 

年二月六日，內容如次： 

"敬啓者，此次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第 

—次禀選之結梁，下列十三名候選人在以 

上兩選舉會中均獲得必需之絕對多數票， 

並已正式當選爲國際法院法官•• 

Dr. A. Alvarez 

Dr. J . Azevedo 

A. H . Badawi Pasha 

Professor J . Basdevant 

Mr. Fabela Alfaro 

Dr. J . G. Guerrero 

The Hon. G. H . Hackworth 

徐謨博士 

Professor. S. B. Krylov 

Sir Arnold McNair 

Mr. J. E . Bead 

Dr. Charles de Visscher 

Dr. M. Zorocic.，， 

本席爲安全理事會主席，故此信逕致本 

席。 

現國際法院仍有二缺額須予補足，請諸君 

在選舉-栗上用交叉符號劃定二人，但不得過二 

人 以 上 。 諸 君 毋 忘 M r , Cheng, Mr. Justice 

Heever及Mr. Accioly三候選人姓名業已退出候 

選人之列。凡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均獲得絕對 

多數稟者當選，設獲得絕對多數累之候選人在 

二人以上時，則以獲票最多之二人爲當選。餘 

事請參看今晨發與諸君之文件A I 25關於程序 

方面之說明。本席現請點票員就(4。 

現即請諸君在選舉票上以义號劃定二人， 

然、僅以二人爲限。毋;g上述已返出之三人，及 

當選爲國際法院法官之十三人。本现事會現即 

在選舉禀上劃名。本席聲明：在已當選之法宫 

中，不得另選與其同一國籍之候選人C 

Mr. E iAz (埃及）：選舉單上，姓名列於 

左右兩行，現僅須劃定二人，究應在姓名之左 

作义號乎？抑應在右作义號乎？如主席不說13 

在右劃义號,本席意此選舉M甚易引起誤會， 

若有人劃义號於左，則所椎選者完全爲另一人 

矣。 

主席：义號須啬於姓名右方之方格內。 

顧維鈞博士（中圃）：主席，設夂號顯然 

置於左方方格之外，本人願確知此選舉K是否 

即作廢票論？ 

主席：否，本人不以此爲廢禀。然本席以 

爲吾人可作一正式之投票，一律將义號箧於姓 

名之右方。 

Mr. EiAz (埃及）：請容本人建譏。本人 

以爲在姓名之下畫一底綫，則顯而易見，不容 

有任何誤會發生。 

主席：本席不信以諸君經驗之豊富，尚有 

不能朋瞭此規定之理。 

現即開始投禀，本席依次序呼名，請諸君 

將選舉稟投放於投禀櫃內。 

舉行無記名投票。 

主席：現請點票員返至旁廂，檢査選舉 

M,本席宣佈本理事會停É"，俟投票結果揭曉， 

本席苒召開會讒。停會時問以投票所需之時間 

爲限。 

午後三0^5^十五分停會，午後o時十分重 

開會識。 

主席：適纔投禀經點票後，本席所得結果 

如次： 

候遴人 票數 

Mr. Mostafa Adle ( 伊 朗 ） 1凜 

P r o f e 隨 K . H . Bailey ( 澳 大 舰 ) . . . . . . 3 菓 

Dr. H . Klaestad ( 那 威 ） 5菓 

Professor J . Spiropoulos ( 希 臘 ) 1菓 

Professor J . H . W. Verzijl ( 荷 蘭 ） 3稟 

Mr. Bogdan Wimarski ( 波 蘭 ) 7累 

Sir Mohamed Zafrullah Khan ( 印 度 ) . . . 2 禀 

其中僅有一人獲得絕對多數票，此爲波蘭 

之 M r . W i N i A E s K i ,共得七禀。本席宣佈M r . 

Winiarski在本安全理事會此次票選中當選。本 

席郎將此次票選結枭送致大會主席。待需荽時 

苒行召集會議。 

Mr. DE F R E I T A S - V A L L E ( 巴 西 ) ： 本 人 不 

知吾人可否現即舉行二次票選。 

主席：對於巴西代表之提讒，諸君有M意 

見乎？ 

Mr. EiAz (埃及）；本人附璣。吾人本應 

由候選人中選二人，而現僅選一人。本人以爲 

吾人應完成吾人所規定之任務，將其餘一人 

選 出 0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E (英聯王國）：本人亦贊 

同上項提讒。本人相信常設國際法院規約之解 

释如此，該規約之程序與新規約雖畧有不同， 

然大致相彷，該解释至今未有更動 

主席：本席應向本安全理事會裉吿，據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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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所知，大會主席希望吾人毎投禀一次，即將 

結杲向其報吿一次。 
Mr. D E FKKITAS-VALLE ( 巴 西 } ： 本 人 以 

爲大會主席有權聽取毎次會讒終結之結果，而 

不必聽取毎次投票之結杲。 

Mr. STETTIKIUS (美利堅合衆國)：本人以 

爲吾人毎投票一次，即將結杲隨時通知大會主 

m，伹同時吾人依巴西代表之建讓立即進行另 

選一人，此或不失爲一合理之程序。 

主席 i此項建鑌似可解決由此而引起之一 

切困難。本席即向大會主席報吿本次投禀之結 

杲；如理事會諸理事無異讒，本席即請理事會 

進行投票，遝舉另一代表。 

Mr, K i A z ( J ^ ) ： 本 人 可 否 建 讒 於 投 禀 

前先作五分鐘之体息？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R ( 英聯王國）：本人不 

欲故意留難，但覺將一不完全之結杲通知大會 

主席，似稍欠妥。吾人現僅有一候選人獲有足 

够之多數票，其餘一人尙未選出。倘樓上大會 

即進行選舉，其將有任何結杲可言乎y 

主席：關於此問题，本席目的置在執行大 

會主席所表示之意願，何所適從，本席本無成 

見，一任本理事會'决定。諸位理事如有何高見 

妙論，匡余不逮，本席柽願聽取。 

Mr. KiAz (埃及）：本人以爲此事顯而易 

兒：就投票而論，本人以爲吾人應立即進行投 

累，蓋吾人之目的原在選出法官二人；苒就大 

貧而論，本人不信大會即根據吾人所得不完全 

之結梁作一次新投稟，有如Mr. Noel-Baker所 

想像者。本人以爲兩次投票應相饞舉行。 

唯一可能爲吾人將本次選舉結果送達大 

會。該當選者如镓大會前投票時選出之人，大 

會即宣佈此人正式當選C然在吾人二次投票之 

前，大會斷無投票之现，因吾人選出一人後或 

即停會，不作二次投票，故大&非俟吾人最後 

結果揭曉斷不致作第二次投票也。 
Mr. VYSHINSK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本人建譏吾人不應浪費時間，時間可 

貴，不可不愼重將事。何捨何從本無'1宏旨， 

當今之務，惟在立即作第二次投票，另選一人； 

同時通知大會主席，Mr. Wiiiiarski當選。本人 

建 , 停 止 討 論 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R (英聯王國）：此爲一 

程序問超，蘇聯同寅建譏現即停止討論，本人 

敢謂！吴矣，蓋此事癥結所在尙未顯然呈露也。 

癥結云者，极據國際法院規約第十一條與第十 

二條，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得獨立舉行三次，以 

取得II方意見之一致。設三次選舉後，意見仍 

-不一致，則此法已窮，須另設新法，即召開聯 

席會譏。設吾人此時將名單送交大會，大會主 

席舉行選舉，然此選舉爲三次選舉之一乎？此 

爲癥結所在，有待吾人釐淸者；依本人愚昆， 

非俟所有缺额均已補足，第一次之選舉不得作 

爲終結。設有人願將選舉結果送交大會主席， 

固無不可，然大會主席不能探取任何行動，如 

舉行選舉之類'不然，即將危害及以上所巳規 

定之程序。 

主席：爲答覆英國代表，本席裉吿本席方 

收到大會主席公函，內稱彼等不能....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B (英聯王國）：在吾人 

選舉終畢前，吾人不應接受大會之通知，此乃 

程序問遛。 

主席：Mr. Noel-Baker,本席所欲裉吿者 

B1'本席欲向大會主席所作之逋知時間已過，現 

大會已停會，五時以前不苒開會。故吾人無任 

何理由不可於此時立即進行第二次投栗也。 

Mr. MODZELEWSKI (波蘭）：據本人所閒， 

大會主席巳向大會報吿Mr. Wiiiiarski當選， 

本人不解吾人所討論者究爲何事也。 

主席：本席以爲吾人可將J«上愦形置之不 

問，立即進行另一次投票。 

Mr. E i A z C 埃 及 ) : 本 人 以 爲 吾 人 已 舉 

行一次全體眩選人之選舉，有如圃際法院規約 

中所規定者，投票選舉未必即能獲得全體f荧選 

人。今晨吾人選出十三人，二人未能狴得大多 

數。此刻吾人之處境與今晨同。 

Mr, N O E L - B A K £ E (英聯王國）：今晨吾 

人幸獲得一全名單。 

Mr. EiAz (埃及）：本人同意。設今晨吾 

人選出者僅ff十三人或十人或五人獲得足够之 

多數禀，則今晨之投禀是否爲一次投票?然、乎？ 

否乎？若然，吾人仍須繼績投票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E (英聯王國）：誠然如 

此。 
Mr. RiAz (埃及）：則應繼續投;1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R (英聯王國）：然，至 

吾人選出十五人時爲止。 

Mr. BiAz (埃及）：至吾人選出之人均爲 

會所通過爲止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R ( 英 聯 王 國 ) ： 然 。 

Mr. EiAz (埃及）：-則吾人繼嫱投票，大 

會亦繼投票，至大會選出彼等之二人爲止。 

Mr. VYSHIKSK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時間可貴，本人提娥停止討論。 

主席：設無其他重大反對ffl由，本席即進 

行投]g選舉第二人。 

Mr. KiAZ (埃及）：主席，本人尙有最後 

—問JKi!據云大會開會無結杲，將於五時重開 

會讒。尊意以爲吾人應與大會一致乎？抑大會 

五二 



應爽吾人一致乎？ 

主席：據祕書處專家之意昆，吾人儘可作 

二次投票，根本無不能作二次投票之理由。 

Mr. ：RiAZ (埃及）：乞君恕我！毎次投裏 

均應從其本身加以審査。吾人凿此問题與大會 

相繼投票，設大會未有結果，吾人之選舉即作 

無效。吾人與彼等同時開始二次投m：，設彼等 

又無結果，吾人所選舉之人與彼等所選舉者不 

符，則此次投票又作廢，吾人須作H次投票。 

主席：現勢如此：本次票選中吾入本應選 

出二人，伹僅有一人當選，故本席以爲本理事 

會可立即進行苒投票，另選一人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R (英聯王國）：蘇聯代表 

謂，時間極重要，本人甚同意。然吾人所有之 

時間甚多，吾人處理吾人事務所需之時間約合 

大會之十分一之時間。現吾人創先例，故程序 

mm比時間問题t爲重要。本人對於立即舉行 

第二次票選完全同意，然票選前吾人必須了解 

國際法院規約條欵之意義。 

就吾人了解所及，吾人所須遵行之程序至 

爲明瞭，即國際法院法宫之選舉須先舉行三次， 

而後方能召開聯席會燄。於毎次選舉中，每一 

選舉機關均須選出全體法宫以實所有懸缺。故 

大會將其選舉結杲逋知吾人前.吾人須選出全 

體名額；大會亦須遝出全體名額。俟大曾與安 

全理事會均已完成此項手镄，方構成規約所規 

定之三次選舉之一，此理固甚顯明也。 

Mr. KiAz C埃及）：Mr. Noel- Baker聲稱 

兩次投票應合胖考盧，本席完全同意。理論上 

Mr. Noel- Baker絕對正確，然吾人現確知大會 

選舉無結杲，吾人選舉有何用途乎？本次選舉 

無人能當選，因無人獲得多數禀。縱使吾人現 

選出二人，其結杲爲何？徒然苒選一次而已。 

Mr. DE F K E I T A S - V A L L E ( 巴 西 ) ： 此 次 風 

波始自本人，竊以爲若大會願意，大會固有權 

停會半小時，然後重行集璣，爲第二次選舉， 

直至晚上七時或八時止。彼時大會必須選出二 

入,與吾人現須選出二人同。必要時，吾人亦 

可停會，而後作第三次選舉。倘第三次選舉 

仍無結杲，吾人苒按規約上所訂方式開聯席會 

議。 

主席：關於本問题，本席爲吾人巳予詳 

一遗討論。此種討論雖極重要並極有價値，然本 

席以爲吾人已至實際二次投黑之階段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E (英聯王國）：本人對 

此同意。然以上討論有關先例問遛，本人希望 

凿此重耍討論有一速記紀錄。 

主席:本席定使此項討論^有逨記紀錄。 

在本次選舉時,務請毋忘巳當選之十三人， 

出之三人，及在安全理事會最近一次投票中 

選出之一人。並請注意此次僅須選出一人，用 

à叉符號記於選舉票上之右方。 

皋行無記名投票。 

主席：此次點票無須過久，數分鐘即可畢 

事，現暫散會。 

午後四時四十分伶會，四時G9十五分重開 

會識。 

主席：現有一極重要之法律fp，5t3,本席以 

爲理事會所有理事應先明瞭，庶幾不致有所諛 

會。適纔投票之結果現已在此，在諸君未明瞭 

目前情形以前，本席暫不宣佈。 

據祕書處之一法律專家吿本席云，諸君適 

纔所投之選舉票爲第三次投票，祕書長亦復同 

意此項解释。諸君如明臉此點，本席即可宣佈 

投菓結果，Ja免日後有謂諸君未獲三次投票之 

機會，本席殊不願聞此言。因之本席請諸君了 

解此項說明之重要。 

(傅,時）：本席請會塲肅靜。本席認爲 

若干非正式代表並非盡在商談本理事會所計 

之 事 , 故 本 席 請 求 各 職 員 、 旁 觀 人 員 與 所 有 

與譏事進行無正式關係之人員肅靜無嬅，俾全 

會塲可淸晰聽取傳?萆及理事會理事之演說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主席，頃閣下所述者 

完全正確，與本人在以上所討論中所述者不謀 

而合。本人完全同意吾人現在之投票爲第三次 

投棄，然本人願聲明此次投票無效，因大會與 

安全理事會之第二次投M應同時舉行，其結果 

應一倂討論。但在所謂第二次投票後，本瑰事 

會選出一人，而大會一人未選出，故第二次投 

蔑根本無結杲。因此吾人進行第三次投稟。但 

本人不承認此爲第三次投菓。此次投m時，本_ 

應推選二人以實二缺額；惜吾人僅推選一人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E (英聯王國）：主席，閽 

下由祕書處所得之意見，據本人所知係极據規 

約第十、第十一及第十二條。根據a上三條J 

每一選舉圑體應選舉三次，三次以後，無論其 

結杲如何，縱使當選法官塞鍫無幾，吾人即召 

集六人之聯席會譏，其餘法院法官由該六人推 

選之。 

主席先生，根.據此項程序，三次選舉所選 

出之法官，其人數或甚少；此雖非今日之結果， 

然固有可能。誠如是，不啻法院法宫之選舉全 

權交與大會及本理事會所共同推出之六人矣。 

本人斷不相信此爲大會之原意。其次，主 

席先生，規約中某數條之文宇以本人視之極爲 

顯明。規約第十條第二項謂："安全理事會之 

投票‧ ‧ ‧ ‧應不論‧ ‧ ‧ ‧ "。但在第十一及第十二 

條 中 ， 即 不 用 " 投 惠 " 一 詞 ， 而 用 " 會 瀵 " 一 

此爲吾人本日預定集議三次之原因。設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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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現作一次投票，此爲吾人第H次投票之終， 

而非第三次會讒之終；吾人僅終結第二次會議o 

以愚見所及，若將"會遘"一詞之含意與 

"投票"一詞之含意倂爲一談，似太怪誕。本 

人參照手中之法文本規約，諸君若參照法文本， 

第十條最末一支句云："如大會及安全理事會 

分別投票（scrutin )所選出同一國鐯之國民不 

止一人時，則年事最高者爲當選"。換言之， 

法文之"le scrutin"相當於英文之'Vote"c該 

規約下一行又云："第一次選舉會（ s é a n c e 

d'élection ) 設有缺額尙待補選，則以同樣方 

式舉行第二次選舉會，必要時再舉行第三次選 

舉會,，。 

以上引證之唯一解释爲毎次會譲中毎一選 

舉圑體應負責選出全體法宫；繼續投票，直至 

全體法官選出時爲It 。換言之，設第一次票選 

事實上未選出十五人時，應即繼續選舉，直至 

選出全體人數爲止，然後苒將全體名單送交大 

會。今晨吾人步入此會塲時，諒無人對此加以 

懷疑。就本人所知，此亦與祕書處所建識之程 

序完全吻合。現本人如堕五里霧中。設有人謂 

阈際法院規約尙有另一解释，本人極願領敎， 

然非有强有力之理由? &雞使本人信服也。 

Mr. V Y S H I N S K 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本人主張吾人所採取之決議應與聯^ 

画憲章，尤應與圃際法院規約之第十一條與 

第十二條符合。第十一條明白規定：第一次選 

舉會後，如有一席或一席上尙待補選時，應 

舉行第二次選舉會，並於必要時舉行第三次選 

舉會。第十二條吿吾人謂如第三次投票仍無結 

果，應取何種步驟。第十一條與第十二條均未 

特別論及投票或票選。設吾人細讀該二條，目 

前問JJg之投菓與會識本虞一事，毫無置疑餘 

地。故祕書處對主席所作之解釋固繮確當。 

第十一條所論之愦形正與今日之情形同， 

因第一次選舉會讒後仍有一二餘额須待補足 

也。今晨第一次會議後仍有二缺額，吾人 

據第十一條規定，於另一會議中復舉行一次投 

票。當時因有二缺額待補，故有第二次會遘。 

但第二次會議無結果，遂又舉行一次會遴， 

補足所餘之一缺額。故吾人現正舉行第三次會 

議，吾人投菓之唯一目的在補足最後一缺額， 

即補選第二缺額。 

第三次票選之結果雖不得而知，然窺情度 

勢，吾人正舉行第三次會議。設吾人得悉此次 

投菓之結果，則吾人或須硏究第十二條之規定， 

決定採取正當之行勸，即採用調解方法抑另定 

其他辦法。 

總之，以現勢而論，本人反對於同一會譏 

可舉行選舉數次之解释。此種解释非是，故本 

人跗議祕書長對主席之解释。 

主席；本席願將此事交由安全理事會處 

斷。現大會主席適在此會壤中。關於大會在此 

方面所採取之步驟3本席不知理事會其欲一]t 

大 會 主 席 M r . Spaak之意見乎？設大會主席 

可以發言，勢非由理事會邀請不可，庶幾彼可 

儘量供獻吾人以一切消息。本理事會其欲邀請 

大會主席發言乎？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大會主席關於本問遛 

之意見固柽重要。余不知大會街此作何決定； 

但深恐其决定未必與本安全理事 會數理事之意 

見相合。吾人於此討論安全理事會之見解與大 

會所持之見解，似非所宜。 

本人建議安全理事會推出二三代表與大會 

主席磋商，力求調和大會決議15.安全理事會所 

採之程序。 

大會主席如吿吾人以大會會議之經過，固 

無傷也。但?&大會主席與安全理事會理事之討 

論離遝過遠耳。 

主席：設此爲諸理事之意見，即請  

Mr. Noel- Baker o 

Mr. NOEL- B A K E E (英聯王國）：此爲一 

祓雜問題，非費相當時間不能解決，故本人譎-

諸君認淸此點，稍安毋躁。由具文化;^靈活制 

度，自然引起若干解释上及程序上不可避免之 

困難。 

吾人目前應探何步驟？依據本人之直覺， 

大會主席似將间意埃及代表而與本人之意見相 

左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本人並未正式提識反 

對大會主席發言。 

Mr. NoPL- B A K E R (英聯王國）：但本人現 

極願聽取大會主席之意見。本人旣相信大會主 

席將反凿本人與本人所持之意見，故尤願其發 

言o然吾人或應討論，俾理事會其他理事發言， 

以定吾人瞜否開聯席會議討論此項問題，如是， 

«時雖多，但此事柽重要，吾人固不可貿然定 

議，而噬臍於日後也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本人聲明本人並未正 

式提議反對大會主席發言。 

Dr. VAN K L E F F E N S (荷蘭）：本人以爲 

吾人須萌滕此問題對大會與對安全理事會同等 

重要，蓋雙方均須經同一之複雜選舉程序也。 

本人極願聽取現在本鑌事室之大會主席報吿大 

會對於此點之意見。 

就問题之本身論，本人聲明在任何論及此 

問5g之規定中均無如埃及代表所用之"相繼" 

一詞，吾人—Pj投票三次，至於法文之"séance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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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英文之"meeting "是否專指一次特種會識 

而言，無關重要，因所謂食讒一次僅爲"宣佈 

閉 會 " 與 " 宣 佈 重 開 會 議 " 而 巳 。 主 要 問 遛 僅 

在三次不同之投票，設吾人巳投禀三次，而仍 

有缺銪待補，則應援用第十二條之規定。 

Mr. PADILLA NEEVO ( 墨 西 哥 ) ： 本 人 

認此問遛極關重要，因此問題不啻決定聯席會 

m究應由大會與安全理事會二主席決定何時召 

開，抑應由憲章之規定決定。 

設吾人認爲一次會瀵中無論投票二次、三 

次或四次仍爲一次會遴，則聯席會鑌應於何時 

召開完全由理事會理事及其主席之意向'决定， 

其意向決定閉曾，會譏暫停後，乃作一次會» 

論。 

若不依據憲章之規定，則吾人在此一方面 

將無一固定辦法。安全理事會主席或於一次會 

議之屮選舉数次或停會一次即有二次之選舉。 

本人深信憲章之精祌決不在使聯席會議之召開 

随安全理事會主席、大會主席或安垒理事會理 

事之態度爲轉移。憲窣之規則必須爲永久不變 

之规則，若欲獲得一解释不發生困難之永久規 

則，其唯一可能在以投票一次視作會讒一次， 

第十二條原用"會战"一詞。因此，本人相信 

吾人現在之禀選爲第三次票選，吾人現在之會 

讒爲第三次會譏。 

主席：大會主席發表談話前，法國代表似 

有欲發言之意。 

Mr. BIDAULT (法蘭西）：本人願畧致数 

語。本人敬諸君宏論之餘，職責所在，勢難 

保持械默。 

目 前 吾 人 所 , 对 論 者 實 有 二 問 — 爲 吾 人 

應否聽取主席之意昆.本人主張吾人應聽取。 

另一爲iid^i國際法院規約，"會；a" —詞之意 

義爲一日乎，一日之中之一次集會乎，或即一 

次票選乎？原規約雖未明言，本人之意與墨西 

哥同寅之意同，一次會-讒即7^—次票選。 

然無論如何，木人主張安全理事會應從速 

作一決定，俾吾人得傾注全力於最重要之維持 

治安問，此乃吾人之責任也。 

主席;本席代表本理事會諧大會主席對吾 

人發表談話，諸君均同意乎？ 

主席，閣下今日'蒞臨，同人等至成榮幸。 

苟徙將fj-關此問遛之一切情形惠吿，同人等必 

津津盼敎也。 

大會主席經安全S拿會之邀請就議席。 

四十五.大會主席陳詞 

Mr. SPAAK (大會主席）-適Jf^諸君宏論 

後，本席已無可增益;且關於第十一條之規定， 

已有數理事爲鄙人所認爲;£確之解释，故更無 

增益之可言。 

鄙人所言固未敢稱爲絕對正確，或謂爲無 

反駁之餘地。吾人目前所遇困難源於解释之有 

難 。 

最大問遝在探究"爲選舉而舉行之會「«" 

或法文中所謂"選舉會讒"之眞意爲何。竊信 

此即指投票rtfi言。此爲唯一之解释，以余観 

之，此解释合於邏輯。蓋一次選舉會議絕無理 

由視爲一日，一星期或一月。如持此說，則不 

無武斷之嫌。唯一論設足爲此說辯者爲前國『祭 

聯合會曾創先例，以一次選舉會議指一日之會 

議而言。然吾人不受此成例之約束。吾人應在 

某種情形下力圜改進，滕於前時在日內S之工 

作。 

苟對此問题須爲更深入之討論，此爲余之 

解決辦法。第十一條條文如下："第一次選舉 

會後，如有一席或一席以上尙待補選時，m 

舉行第二次選舉會âfe於必要時舉行第三次選舉 

會 " 。 

今晨吾人舉行第一次選舉會。吾人僅投蔑 

一次。吾人如從原文之語詞(指法文本），則所 

謂同一方式進行第二次選舉，不外謂同樣舉 

行一次票選，若謂於一次選舉會中可有二次、 

三次、四次或五次之票選，則非依第一次會識 

同一方式（de la même manière)進行投票矣。 

然最終目的仍在獲得在可能範園内最優良 

之選舉。余解釋條文其足道者爲節劣大*數日 

討論之時間，然此項解释是否充分尊重大會之 

權利，則尙未敢旨。三次禀選後，倘仍不獲定 

議，吾人自得援用第十二條之規定，伹余在此 

須聲明第十二條之援用並非吾A之義務。設大 

會與安全理事會不願援用，吾人得繼潁投票， 

至獲得一最後果爲止。如願援用，吾人可硏 

究第十二條之作用。該條爲調解之指施，旨在 

謀求解決辦法。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推舉代表 

三人，共同協商，由該六人推定一候選人，請 

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接受。該兩機關仍須以同一 

方法以同一大多数之同意決定此候選人。第十 

二條僅爲一過渡施使兩機關獲一候選人C最 

後決定之權，仍操於安全理事會及大會。 

鄙人持論與理事會数理事同。鄙意此論與 

吾人必织援用之現規約文字，及與吾A之工作 

利盆完全侔合，其故蓋由此論充分保障安全理 

事會及大會之特癯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大會主席對吾人之一 

番解释極爲明切本人首願致謝。現提出兩問题， 

願就敎焉。 

第一，本人所論者非今晨之旨次投蔑，而係 

五五 



指今曰午後之投票。安全理事會首次投禀僅狻 

遝一人；而在大會無人狻得多數稟。請間此-欠 

兩方面投累之結果爲何？此爲第一問題。 

第二問题爲安全理事會第三次投票之目的 

何在？ 

Mr. SPAAK ( 大 會 主 席 ） ： 此 兩 題 雖 爲 

安全理事會權力範菌內之事，與大會無關，然 

請容鄙人致答。 

安全理事會第二次投禀結果，獲得法定過 

半數之同意者--人，但該候選人在大會中未獲 

得法定過半數之同意，故未當選。安全理事會 

第三次投稟時!1選二候選人，以補足其餘二席。 

安全理事會得保留經已選出之候選人，再 

投菓一次另選第二人。 

Mr.HiAz (埃及）：謝謝主席。 

顧維鈞博士（中國）：本人始終未參加討 

論，蓋恐討論延畏過久。然討論愈久，意見愈 

多，問题亦愈複雜。故本席敢獻蒭莞，以供採 

擇。 

, 本人JÊl;爲一切困難集中於"會議"一詞， 

究應作投稟一次解释，抑應作投稟數次解釋。 

凡主張會議一次即爲投禀一次解釋者，固有其 

論據在。據謂如會議一次可作数次投票解釋， 

若投票無結杲，則會議將無了期？此必非條文 

之原意。另一方面，凡主張會譲一次即不止投 

稟一次者，以爲設會鏃一次即指投禀一次而 

言，若第一次投M未產生具體結杲，必作第二 

次與第三次之投票；正如英國代表所言，全體 

十五人或至少多數候選人將由安全理事會及大 

會之聯席會蕺快定，此固非不可能者。換言之, 

即由聯席會議中之六代表决定，此亦非遒行規 

約原意之道。 

鄙意規約所指定之大會與理事會之三次會 

譏，其意顯爲理事會會,與: fc t會議之結果之 

三次比較。 

鄙意唯有在比較二選舉機關之結果後，倘 

國際法院法官十五人未完全選出，即兩機關僅 

同意一部分）理事會及大會方能繼櫞舉行第二 

次會遘，第二次會譏後再比較第二次所得之結 

果。如第二次會譏又失改，方舉行第三次會璣 

與比铰第三次所得之結果。此爲最乎邏輯之 

解释，毎次會議中毎一選舉機關均須設法選出 

十五人。 

Mr. Frey M®序P»3题爲文解釋，本人無 

須引證其解釋作爲最後定論。然每次會譏之 

目的在選出十五名候選人，或任何可選出之人 

數，則似頗会理。然後將安全理事會所選出之 

候選人與大會選出者比較。今早雙方不約而同 

選定十三人，該十三人當選，仍餘二人，故舉 

行第二次會>!。鄙意以爲現此兩選舉機關躐谷 

五, 

選二人比較二者所得之結果，方合國際法院規 

約之精神。設第二次會譲失敗，吾人可進ifiî舉 

行第三次會議。 

或謂設一次會譲中可投菓數次，若不斷投 

M,所養時間必多。現識就此點再陳鄙見。 

規 約 第 八 條 " 大 會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

應獨立舉行法院法官之選舉"。由此可見大會 

及安全理事會並無採取同樣程序之必要。換言 

之，每一機關有自行制定程序之權。一次會讒 

中只?隹投蕙一次二次或二次以上，固可谷自決 

定。至於一次會議中可爲無数次之投惠至圣體 

人數完全選出爲止，亦可由理事會自行'决定。 

現理事會人數無幾，舉行投稟，俄頃即就。然 

後大會可將其結果與吾人所得者比較。設仍無 

結果，吾人自可召開第三次會譲。 

本人雖極尊重大會主席所提供之意見， 

但如鄙見不！？'，則廳於理亊會之人数與諸现事 

之一般意向，吾人可對目前形勢自定吾人之解 

釋0 

總之.就鄙見所及規約中所謂三->：會讒， 

特指所謂"選舉會"而言，其意雖求明示，實 

指 " 比 較 " 而 言 。 本 人 雖 不 敢 確 保 此 項 解 释 

爲絕對正確，但爲符合規約之意向與宗旨起 

見，吾人必須選出法定候選人數，此時吾人所 

須考慮者爲二人，以便向大會報吿，並由大會 

與其自行選出之二候選人比較。至於大會通過 

一唉選人或二人或全體未予通過後是否即停止 

遝舉，認爲選舉會遘終結，則完全由大會自行 

決定。 

然吾人是否應繼績投稟俟第二次會譏得有 

結果，並向大會報吿爲止，則完全由本理事會 

決定。 

鄙意以爲此乃唯一合理之解稃，吾人之立 

塲由是得以明朗化 而在程序上亦得順利進行。 

主席：本席以爲吾人現對以.上問题可作一 

決定。本席深知本問题之重要，吾人應谷方面 

詳細考察。吾;V之H論如能簡捷進行,則此事 

應由理事會諸理事審議。本席不欲剝奪諸君發 

表意見之機會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K (英聯王國）：本人深 

盼會議t但迅速進行,事實上本人正願提出一折 

衷辦法,俾討論更能加速進行。但在捉出該辦 

法前，本人仍不得不對於以上所引遛之一部份' 

問題略加討論。凡敢與二大法學家——如荷蘭 

之外交齒;畏與大會主席一爭辯者可謂勇氣 

過人；然本人於傾聽二君宏論之餘,愈信本人 

以前所陳述者事實上仍屬正確。目前吾人所解 

释 之 規 約 第 八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, 均 襲 國 際 法 院 

mm;換言之,舉凡前常設國際法院之選舉 



莫不以各該條钦爲恨據。此類條欵歷經各名法 

學家之解释,並极拔以_h解释予以施行。此種 

事實應有相當力量，吾人豈可漠然視之。 

第八條規定："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應獨 

立舉行法院法官之選舉"。 

"選舉"一辭之意爲何？以鄙見所及，其 

意誠如中國代表適所婉轉論述而本人認爲確切 

者，即選舉應予補足之人員是也，其初爲十五 

人，現爲二人。本席敢謂此外並無他意。 

大筲主席適謂國際聯合會大 會選舉時以一 

次會遘作一曰論，本人不知；^主席何所极據， 

卽有所根據，此種恨據亦不足爲憑。一次會譏 

爲補足所有缺額所; 11之時間。本人曾參加一九 

三〇年之選舉，不知本曾塲中尙有若干人參加 

該次選舉否？其時一次曾譏中可投票若干次， 

至大會將全體十五人選出時爲止；同時Î-?政院 

亦於別處開會投稟。 

設 规 約 意 謂 投 — 次 即 足 ， 僅 需 三 次 投 

票即̶開聯席會>«，則"會璣"一辭用於規約 

第十一條與第十二條吾人豈能爲此想像乎？其 

果能想像乎？若然則規約中必代以"投M"一 

辭，竊信此固無置辯之餘地也。一次選舉會譏 

之非二次投票，余可斷旨；此蓋爲程序，投稟 

可至若干次至所有缺銪補足爲止0依國際法院 

法官選舉規約舉行選舉會時，決定選舉會何時 

終止者以此。換言之，即俟有關之選舉圑體無 

論其爲理事會或大會，將所有缺額逐一補遝後 

方能終止。如有人能說BJ^何以用"會譏"一辭 

以指一次投稟，並指出本人之解釋完全錯誤， 

則感截不盡矣。 

此次討論始於祕書處所提供之意昆，然祕 

書處之意a已載於一月三十一日所發行之文件 

A/2
5 中，現經本人之請求復分發於諸君矣。 

該文件第二頁第五段云："設第一次投票未選 

出十五名法院法宫時，大會應繼績爲若干次投 

M,直至十五名候選人全體選出時爲止"。其 

第六段復云，安全理事會亦可如法進行選舉。 

祕 書 處 所 辦 法 . 顯 爲 規 約 眞 所 在 ， 

吾人極難將其推翻。換言之，本人所得之結論 

與中圃代表所得者同，即以上各條欵之意義無 

他，吾人須獲全體人選補足各缺額，而後比較 

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所得之結杲。 

大會主席詢問本人："與其斤斤計較，何 

如投票三次決定之"？本人可反問："與其投 

M三次，何如现事會及大會開聯席會讒，用過 

半數蕙一次即將法院全體法官選出"？此法甚 

簡便，本人並無意反對此種解決辦法，然問題 

爲規約i究如何規定。吾人不能因欲從速將事, 

即武斷謂規約上規定如是，而事 實上吾人不信 

此爲其眞JÊ;^規定。 

誠如適纔中國代表所稱辯者，設將來三次 

找票後多數缺額仍未補足，則選舉重任大部分 

將由聯席會議負责。本人深信聯席會譏僅爲最 

後不得巳之辦法 , 諸君讀及各條欵時說均阆 

感。 

以上爲本人就事實眞相而論之理由，反面 

之理由全不能使本人信服。本人確認本人所述 

者爲規約最正確之解释。 

然今日吾人將河去何從乎？吾人事實上巳 

選出十三人，現僅有二缺額仍待補足。竊信任 

何參加競選之候選人，包括適巳當選者在，均 

可成爲一滕任偸快之法官。 

就本人而言，本人對大會主席之意見，實 

難苟同。由此可見問遛之複雜性。大會主席以 

爲吾人所選出之第十四名法官Mr. Winiarski 

(或安全理事會之第十四名法官)爲無效，吾 

人仍須選出二人。然本人以爲吾人僅須苒選一 

人；就吾人而論，Mr. Winiarski現已當選，惟 

有最後-缺額待浦。問題钹雜支節若是。無論 

如何，現僅有二席待補，縱使大會及理事會始 

終不能同意選出二人，亦無關重要，吾人可任 

聯席會議或最後法院本身選定之。本人對於聯 

席會議及法院均具信心。 

因此，本人提讒吾人此次會璣爲限，並 

在不造成任何先例之條件下接受大會主席所主 

張之程序，認.此次未揭曉之投票爲第三次投 

禀。但在大會及理事會復須研究此問題前，吾 

人應請行將組織就緒與開始工作之國際法院對 

於以上各條欵之具意給予吾人以一諮詢意見， 

庶幾以後不苒有此同樣問题發生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Mr. Noel-Baker之建 

本人附,，但略予修正。目前問邇.有二。 

吾人必須以實際辦法打破懔局，然後吾人諜求 

興專家意見脗合之辦法，或大會與理事會一致 

同意之辦法。但目前情形爲大會現正舉行第三 

次投票或選舉一會議之名爲投票或選舉，固 

無關重耍。余信吾人前巳選出之一法官及現或 

已選出而姓名尙未公佈之法官必皆勝任偸快。 

本 人 同 意 M r . Noel- Baker , 即 在 不 援 此 爲 

例之諒解下，兩次選舉應視爲完全有效，關於 

補選兩席之兩次結果應與大會現正舉行之第三 

次投稟或禀選符合。至於以後之間sg，當由圃 

際法院決定，或由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直接洽商 

決定；蓋兩選舉機關對於同一條欵實不容有兩 

種不同之解释也。 

此與Mr. Noel-Baker之提鑌差別無幾。渠 

意吾人之投禀爲第二次，吾人應進行第S次， 

以與大會之工作調協。 

五七 



Mr. NOEL- BAKER (英聯王國）：埃代及 

表莫非提讒吾人無須苒舉行—次選舉，理事會 

僅須接受樓上大會任何選舉之結果乎？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否。鄙意如此：吾人 

之投稟或選舉爲第三次，與樓上之第三次投票 

同。無論吾人之所得結杲是否相1^，然其爲二 

結杲則一。本人不知最後之一結果爲何，然 

不久即將公佈。吾人可以兩次投菓作爲同時舉 

行，二者均爲有效，與樓上彼等所認爲之第三 

次投稟相等。 

Mr. PASVOLSKY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吾人 

目前之問题爲一極複雜而又極難之問题，鄙意 

以爲英埃二代表指示吾人渡過目前難關之最優 

途徑。 

本人贊同以下之提議，郎所有吾人目前任 

何作爲，B後不得拨爲先例；至於最後解決辦 

法，俟國際法院或其他組織從長計讒後再決定 

之。 

就目m而論，吾人可探取英國代表所擬之 

提案。本人無法律素養，自愧不能判別英埃二 

代 表 提 案 有 何 不 同 之 ， 二代表之目的相同， 

或不難狻得一雙方均可接受之方案C本事於此 

可否吿一段落？ 

Mr. VAN K L E F F E N S (荷蘭）：本人僅欲重 

述本人適所提出之問遝，SU吾人可單獨決定此 

問题乎？此爲大會與理事會同時舉f于之選舉， 

設吾人以此爲一正當解決辦法，本人亦極顥投 

凜贊成，然大會對此辦法之是否認爲满意，吾 

人固無需考慮乎？ 

Mr. V丽腿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此誠爲最複雜之問遛。Mr. Noel- Baker 

提及開會時籙席上發有條例（文件A/
25 ) ； 渠 

謂該條例之第五條與第六條規定吾人得按需要 

愦形，投^若干=^，至獲得最後所欲得之結果 

爲止。其中第十段又規定，於一次會璣中可投 

禀若干次。 

本人欲問：以上條例究爲何種條例？對於 

吾人有無拘束力？編製此條例者爲誰？吾人可 

B此條例爲討論圃際法院規約之適當极據乎？ 

設其中規定與規約之規定符合，吾人固可接受 

之；然鄙意該條洌不符規約，因文件A /
2 5 條 

例中有數規定未載於規約。從法〖，之立塲言， 

根據該條例以解釋規約實屬謬誤。反之，根據 

規約以解釋該條例，則至爲確當。 

數分鐘前，本人問Mr. Noel- Baker "誰編 

製此條UT,彼答以不知。本人敢謂在座諸人 

亦無人知其爲誰編製，然則吾人焉可iîi一毫無 

來歷之文件爲討論之根據耶？ 、 

本人固知該文件爲祕書處戶;製者J然本 

人以爲求經一權威或有權威之圑體認可之前， 

似不得引爲討論之根據。 

囘到吾人現所討論之問题，郎决定現在之 

會鎩爲第二次會議抑爲第三次會譏問題，本人 

建議吾人無需決定，應交由專家從畏針讒，庶 

幾以後舉行選舉會?â時，國際法院法官即可遵 

章 難 。 

今日本人僅就事論事，不然，討論將無止 

期。此問遛誠爲一法律專門學院研究之問题， 

然此非爲法律專門學院，而爲安全理事會。吾 

人慎毋忘吾人當前之實際任務，此即爲保持 

"安全"。茲再囘到實際問題,吾人容或不苒有 

第三次會讒矣；應有與否暫置不論，因本人深 

惡討論 抽象問題也。 

第三次投禀結果現若揭曉，吾人或無庸召 

開第三次會讓，以上所討論之本次爲第三次會 

議抑爲第二次會譏之問題，或极本無討論之必 

。從理論方面観之，本問題誠極複雜，顧維 

鈞先生及Mr. Noel- Baker所發表之讓論，其 

中頗有一部分爲本人所顦接受者。 

然此係法律專家所應研究之問題，不久彼 

等對於國際法院规約應與吾人以一適當解释。 

本 人 建 , 吾 人 今 日 不 應 創 先 例 ， 應 僅 就 事 論 

主席：本問題現巳極爲明暸，此次辯論極 

有裨益。本席相信吾人今日討論本Pn3題，對於 

其中若干疑難之點，所知較往日爲多。 

理事會諸理事其將承 認本次投裹（日後不 

援此爲例）爲第一次所得結果之速續，相當於 

第三次投禀或第三次會鑌乎？諸位理事是否同 

意 ? 設 無 異 讒 ， 即 作 通 過 。 ' 

Mr. NOEL- B A K E E (英聯王國）：本人同 

意，但本人聲明，一俟結果揭曉，本 人將動 

議：關於本間題吾人應請國際法院裁決(即就 

本問題發表諮詢意見），並依荷蘭代表所陳述， 

將此提案交由大會審譲，大會亦須依此請求國 

際法院裁決。 
Mr. VYSHIHSK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 

聯邦）：本人贊同Ml'. Noel- Baker之提案。 

主席：本席卽將宣佈頃間投惠之結果。 

M r . RiAZ (埃及）：本人欲問一問題。設 

大會未獲得一最後決定，而願舉行第四次會 

M—o 

Mr. NOEL- B A K E R ( 英 聯 王 國 ) ： 第 三 次 

投禀SP第三次會譏。吾人已接受本人所反對之 

原則，第三次投稟即第三次會議。設仍有餘席 

待補，所有缺額依第十二條之規定由聯席會譲 

決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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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吾人在此方面意見已趨一致。 

上次投禀結果如次： 

候 遲 人 票數 

Professor Bailey (澳大利亞） 1票 

Dr. Klaestad (那威) 8禀 

Professor Verzijl (荷蘭) ， 1蕙 

Sir Mohamed Zafrullah Khan (印度） 1禀 

本 席 宣 佈 D r . Klaestad (那威）獲八稟， 

經安全11事會正式選爲本日午後禀選中之第 

二位。 

理事會本次屆會之特殊任務現已完畢，本 

席宣佈散會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R (英聯王國）：投禀結 

果宣佈前，本人曾聲明：本人將動讒吾人向大 

會提譏，一俟國際法鲩成立，安全理事會與大 

會應.分別請求，或由大會請求國際法院就本問 

題發表諮詢意見。 

Dr. VA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) ： 本 人 附 議 。 

主席:關於英國代表所作之建譏，諸君之 

意見是否一致？果屬一致，即作通過。 

有人對本席云，大會主席認爲倘理事會會 

讒 仍 能 繼 績 片 時 ， 吾 人 本 日 所 之 事 務 或 卽 

可吿一段落。諸君是否願意停會，至必需重行 

召集*讒時，或待吾人接到大會主席關於大會 

發展情形之通知時苒行集議？ 

本席深知此項辦法將使理事會諸理事過於 

辛勞，吾人繼縝會議之時間已甚久，今晚仍須 

開會。各代表討論此問題本巳費時不少，今復 

要求各位逾時工作，無乃苟擾過甚。在此種情 

形下，本席誠不知向各位如何獻譏也。 
Mr. D E F E E I T A S - V A L L E ( 巴 西 ） ： 本 人 

以爲吾人爲選舉事 如仍須繼績開會再作一次投 

m,誠太費時間。此事似不妨留至今晚九時開 

會時處理之。 

主席：本席以爲於極短時間內此事 極有吿 

—段落之可能，但本席不知諸君是否仍願繼績 

開會？本席固可停會片刻，至下午七時重譏0 

據云大會選舉無須一刻鐘或五分鐘後即可 

畢事。如人反對，本席宣佈暫停會〗â五分鐘 

左右，至吾人收到大會通知時再重開會議。 

停會)Ï時。 

主席：本席願向本理事會報吿：本席共收 

到大會主席來文二件。 

其第一來文如下： 

"敬啓者，國際法院法官選舉第三次 

投禀結果：候選人Dr. juris Klaestad ( 那 

威）獲得絕對多數之三十禀。Mr. Winiar-

ski (波蘭）獲得二十四稟，Mr. Bailey 

(澳大利亞）獲得十五票。被選之候選人 

名單容苒分發於理事會諸理事"。 

其第二來文如下： 

"敬啓者，國際法院仍有一S席待補， 

大會爲使選舉於今晚完成起見，現即進行 

第 四 次 投 票 。 " 

本席聲m,大會主席顯願吾人繼續會譏。 

但吾人旣於九時集會，在該會譲中或可接到大 

會報吿。吾人開會時間已久，本席極不欲理事 

會諸君仍留此集讅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現僅餘一?S席待補， 

本人提議若現卽進行投稟，所費時間或亦不致 

過久；而後將選舉蕙交與點稟員，俟一小時或 

任何時間點査竣事後苒公佈之。 

主席：大會現再舉行一次投禀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大會要求吾人繼續選 

舉。本人認爲吾人此時所爲，旣不構成先例， 

則爲求簡單起見，吾人可立郎進行投票，將 

所餘最後一缺額補足，裉吿大會吾人選舉之結 

果，因大會現正等候此項結果以進行彼等之第 

四次投禀也。本人相信此爲目前情形，在不造 

成先例之條件下，吾人可採此行動以解決目前 

困難。 

Mr. N O E L - B A K E E (英聯王圃）：本人自 

信了解吾人巳獲得一折哀協P1，卽吾人共投m 

三次，名之爲三次"會讜"，而後選舉手績卽吿 

—段落，將未了事宜依第十二條規定交由聯席 

會譏處理以便補足餘缺。 

現仍餘一 S 席，依第十二條規定，大會 

及安全理事會如願意時自得進行第四次投票， 

或第四次"會議"，因該條欵第四行所用之字 

爲''得"字。實際上，該條欵規定，經大會或安 

全理事會之請求得隨時組織一會譏。？見大會未 

徵吾人之同意卽進行第四次投稟。偷此情形造 

成先例，卽舉行第四次投禀而無須開聯席會 

譏，則誠璩遺慽矣。 

但此爲事實。故吾人若謂吾人非創先例， 

僅求一突破此困難情勢之方法，則本席以爲最 

簡便之方法莫如埃及代表m所述者，卽苒舉行 

一次投票（五分鐘內卽可畢事），而後再視投 

禀結杲能否結束選舉。 

如不能結朿，鄙意以爲於處理任何其他事 

務 前 , 吾 人 必 須 堅 持 與 大 會 定 期 召 集 總 會 讒 

(大會主席與安全理事會主席之會>Jâ ) o 

今日之會;a程序，本人雖不欲用不合常規 

̶辭3然實含有相當之惶惑與紛亂。吾人此種 

機關，成立伊始，自難避免此現象，然吾人必 

須努力以防此種紛亂於未來o 

主席：據本席所知，大會巳完成其第四次 

投票；吾人如能按Mr. Noel-Baker所建識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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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件完成吾人之第四次投禀，則此或爲最妥善 

之辦法，使本題簡單化。蓋此僅費五分鐘而 

巳。至若另訂一集會時間，實頗困難，竊?s徒 

起斜粉耳。故本席建譲吾人立卽進行第四次投 

正如英國代表所稱述，以上辦法不作爲先 

例論，一切與本部分規約有SS之問題，均請國 

際法院解決。 

Mr. PASVOLSKY ( 美 刺 堅 衆 國 ） ： 本 人 不 

能投禀，選舉時非本國代表投M不可，但彼適 

不在座。本人建譏暫時休會，俟八時五十分再 

投禀。 

主席：美國代表現旣不能投禀，若於此時 

投稟，似甚不&卒。有人建譲現暫停會譲至八 

時五十分，屆時或可結束本次之投菓，如無人 

反 對 ， 本 席 卽 此 辦 理 。 

Mr. RiAz (埃及）：本人僅欲補充一句。 

吾人須了解淸楚：如本次投M無結果時，吾人 

卽本安全理事會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行使吾人之 

權利，請求召開聯席會讒以處置本問題。 

主席：巴西代表稱，有若干代表於八時五 

十分重來此處開會甚感不便；故吾人於九時在 

敎會大樓會譏時首應舉行選舉。理事會其同意 

乎？ 

午拔時十分停會，九時重開會議。 

主席：安全理事會現在開會。 

今晚吾人舉行投惠，此爲選舉國際法院法 

官所必需者。吾人適纔等候大會主席通知關於 

選舉第十五名法官之投稟結果。本席適接到一 

通知，謂波蘭之Mr. W i n i a r s k i 已 在 大 會 中 

當選。 

安全理事會現須投禀選舉一人充任第十五 

名法官。諸位理事已有選舉菓在手，請毋忘此 

次僅選一人，用交叉符諕記於姓名之右方。並 

請勿忘已當選爲國際法院法宫之人員以及返出 

被 選 之 列 之 三 人0現 請 於 其 餘 各 人 中 選 擇 一 

人。 

Mr. DE F E E I T A S - V A L L E ( 巴 西 ) ： 本 入 隼 

備投禀，但本人固知吾人今日之投蔑，日後不 

得援以爲例，此亦爲衆人所知者。吾人可稱之 

爲一實驗式之選舉。規約條文不甚淸楚。但安 

全理事會與大會勢非於同時投稟不可，若吾人 

已知大會投稟之結果，自爲不當。本人現卽可 

投蕙，伹恐手績上有不當之處。本人以爲吾人 

須愼重聲明，此選舉以後絕不得援以爲例。 

主席：本席向本理事會担保，此次投稟與 

上一次投稟，以後均不得援以爲例。本問遛行 

將申請國際法院裁決，庶幾於下屆選舉前本問 

题所產生之困難得以解決。 

Mr. VYSHINSKY (蘇維J^îtt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本人願提出一問題C主席適謂本問題 

行將發交國際法院解決，本人願請主席解释所 

謂本問題係指Mr. Winiarski之當選而言乎？ 

抑指較廣泛問题而言乎？如指Mr. Winiarski 

之當選而言，本人願閬Mr. Winiarski之當選 

究有何問超。 

主席：本席答覆蘇聯代表，本席所述者與 

波蘭候選人之當選無關，此係指ffi释憲章之一 

般問題而言。 

？里事會諸理事現已塡寫選舉稟，本席請點 

稟員攛投蔑鼸至座前收蕙。 

Mr. MoDZELEWSKI ( 波 蘭 ) ： 此 次 候 選 人 

旣爲敝國國民，本人不便担任點M員之職務。 

本人今日爲此選舉情緒緊張，實不欲再執行職 

務矣。 

主席：本席以爲吾人現有之點蕙員足以執 

行其職责。Mr. Modzelewski辛;^一日，自可 

卸责。 

Mr. PADILLA NERVO (墨西哥〕：墨西哥 

代表圑除本人外，已無其他投稟之代表。未審 

本人可同時爲點稟員乎？ 

主席'本席聲明；大會准許點M員投稟， 

故此不成問題。 

皐行不記名投票。 

主席：投棄之結果如次： 

候 選 人 票數 
Mr. Bailey (澳大利亞） 1票 

Mr. Verzijl (荷蘭） , 2菓 

Mr. "Winiarsld ( 波 蘭 ) 8票 

故 M r . Winiarski經由安全理事會選爲國 

際法院第十五名法官。 

午後十一時三十八分散會。 

第十次會議 

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曰星期三午後時 

三十分像敦西礙寺教會大樓舉行。 

主席：Mr. N. J . O. M A K I N (澳大利亞）。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亞、巴西、 

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蘭、 

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 

堅 合 細 。 

四十六.繼續討論蘇聯代表圑 

代理首席代表來函1 

主席：本席願向理事會提出一項陳述， 

諸君如予接受，即可作爲理事會之陳述。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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